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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政办发〔2021〕54号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修订后的《浙江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年 9月 24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浙江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

为奖励取得教学成果的集体和个人，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积

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，根据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151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奖范围及对象 

本办法所称教学成果，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，代表教育教

学改革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，能够对提高教学水平和

教育质量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和示范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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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内各级各类学校、教学研究机构、学术团体和其他社会组

织、教师及其他个人，持有省内首创、经过 2年以上教学实践检

验、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并有一定影响的教学成果，均可按规定

程序和要求申报相应的省教学成果奖。 

二、奖项设置及名额 

（一）奖项设置。省教学成果奖由省政府设立，每 4年评审

1次，分设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类。基础教育类

包括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特殊教育；职业教育

类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；高等教育类包括普通高等

教育和同层次成人高等教育。其他类型的教育根据所实施的教育

层次，申报相应类别的省教学成果奖。 

（二）奖励等次及名额。省教学成果奖设特等奖、一等奖、

二等奖 3个等次共 550项。基础教育类省教学成果奖 165项，其

中特等奖 15项、一等奖 50项、二等奖 100项；职业教育类省教

学成果奖 180项，其中特等奖 20项、一等奖 60项、二等奖 100

项；高等教育类省教学成果奖 205项，其中特等奖 25项、一等

奖 80项、二等奖 100项。 

三、申报原则及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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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原则。省教学成果奖的申报推荐，坚持正确政治

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推

进素质教育；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，深化教育教学改

革，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；坚持引导优秀人才执着于教书育人，

向长期从事一线教育教学的教师倾斜；坚持示范引领，重在应用

推广，带动提高相关领域人才培养能力，确保评审结果科学、客

观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（二）申报程序。申报基础教育类和职业教育类（中等职业

教育部分）省教学成果奖，由持有单位或持有个人所在单位按照

其行政隶属关系，向所在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或省有关教育管理

机构提出申报，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省有关教育管理机构择优

向省教育行政部门推荐。申报职业教育类（高等职业教育部分）

和高等教育类省教学成果奖，由持有单位或持有个人所在单位择

优向省教育行政部门推荐。2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教学

成果，由主持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。 

四、奖项评审 

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，具体负责省教学

成果奖评审工作；设立省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，

分别负责省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和监督工作。评审委员会下设基础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291


